
 

 

 

关于对《0.l W ~ 200 W激光功率计》检定规程、《通信用光波长

计》检定规程、《紫外分析仪》校准规范征求意见的通知 

 

各位专家、各有关人员：  

   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达的国家计量技术法规制修订计

划，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负责起草的《0.l W ~ 200 W激光功率

计》检定规程、由国家通信计量站负责起草的《通信用光波长计》

检定规程、由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负责起草的《紫外分析仪》校

准规范现已开始征求意见，征求意见稿见附件。  

请您对上述计量技术法规提出宝贵意见，并将修改意见反馈至

全国光学计量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或对应法规起草单位。  

 

 

全国光学计量技术委员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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